苏工办〔2015〕64号
关于做好2015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

和困难劳模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进一步健全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全面准确掌握困难职工的基本情况，做好2016年元旦春节集中慰问的准备工作和特困职工救助证年检工作，经研究，现就2015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困难劳模调查摸底工作的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调查摸底对象

本次调查摸底主要针对五类对象：

1.低保、低保边缘职工：已经进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有低保边缘重病困难对象的在职职工家庭。由各级工会填写《苏州市区在岗职工家庭进入市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重病困难）汇总统计表》（附件1），采用登记备案的方式进行调查。

2.特困职工：帮助已经领取特困职工证的职工家庭做好年度审核复检；对新出现的特困职工家庭，及时办理《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的申领工作。复核和新申领的特困职工家庭对象均须完整填写《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申领（年度审核）表》（附件2），并严格按照特困职工的申领标准进行复审和核报。

3.大病困难职工：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2.5倍（目前低保标准为750元）以内（外来务工人员需在苏签订劳动合同工作一年以上），因职工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患重大疾病（年个人自负和自费部分医疗费累计超过10000元），未达到领取《低保证》、《低保边缘证》、《特困职工救助证》标准的大病困难职工家庭。

4.困难职工：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3倍（目前低保标准为750元）以内，因患病、子女读书、突遭灾害的困难职工家庭；在苏有稳定劳动关系且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农民工和其它困难职工家庭。

5.市区困难劳模：因患病、失业、突发意外等情况引发家庭经济困难的市级以上劳动模范。

上述第3、4类对象，由各级工会完整填写《2015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表》（附件3），并根据《2015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汇总表》（附件4）进行汇总后上报。

二、调查摸底时间和要求

（一）时间进度安排：

2015年12月11日前，完成各类困难群体的调查工作，市区各单位将各类汇总表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报市总工会生活部，QQ：348837535，电话，65236564。

2015年12月25日前为市总工会复核建档阶段。

2016年1月前市区各单位做好走访慰问名单的准备工作。

2016年1月30日前，按照实际帮扶情况，各市、区完成全总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档案的录入和更新。

（二）调查要求：

1.完善工作台账。各级工会负责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各类困难职工家庭开展调查。建立健全本单位领取低保、低保边缘职工家庭、已领市总工会特困证的特困职工家庭、上报市总开展2016年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的困难职工家庭和本级工会帮扶的困难职工家庭四本台帐，有针对性地分类帮扶。

2.确定申报口径。本次调查的开展必须按照年底前实际的工会组织隶属关系口径组织实施。原则上单位工会只受理大病困难职工本人的申请，如家属确实患有大重病且没有工作单位的，可由有单位一方工会开展调查和填报，避免多头重复申报。

3.其他注意事项。
（1）严格把握各类困难标准，分类按表格要求正确填写，重点要填写和提供申领职工户口的户号、2015年度医药费票据的复印件，子女就读学校、专业名称、目前年级等相关情况，保证表格信息的完整性，以减少后期核对的工作量。
（2）进行全面细致地清理，对不符合建档条件的，要立即退档；对已经脱贫脱困的，要及时注销；对符合建档条件而未入档的，要及时入档，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困难职工档案资料信息真实、档案完整，不弄虚作假、不漏报，公开透明，程序到位。

（3）对申报对象的家庭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并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将公示结果一并上报。

各级工会要利用本次调查的机会，不断完善本地区、本单位的救助机制，对不同程度、不同需求的困难职工进行分级建档，分层帮扶，努力做到帮扶救助全覆盖。
附件：1. 苏州市区在岗职工家庭进入市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重病困难）汇总统计表
      2.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申领（年度审核）表
      3.2015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表
4.2015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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